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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2024-008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月 23 日、

2023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事项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10,000 万元的担保

额度，且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使用。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 5 月 18 日在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满足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春银

锂”）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将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对全资子公司江西江特

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江特”）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2.9 亿元中的 2.7 亿

元、对全资子公司杭州米格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米格”）未使用的担

保额度 0.6 亿元、对控股子公司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华兴”）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0.3 亿元中的 0.1亿元、对全资下属公司宜春

市泰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昌矿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0.1亿元调剂

至宜春银锂。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宜春银锂提供的担保额度由 5 亿元调至 8.5 亿

元，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05 亿元；公司为江西江特提供的担保额度

调至 2.3 亿元，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0.2 亿元；公司为杭州米格提供的担保额

度调至 0元；公司为天津华兴提供的担保额度调至 0.2 亿元，尚未使用的担保额

度为 0.2 亿元；公司为泰昌矿业提供的担保额度调至 0元。本次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额度调剂事宜在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调入方基本情况 

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月 25日，住所为江西省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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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彬江特种机电产业基地，法定代表人为朱强辉，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经营范围为含锂矿石、锂云母矿石粉的加工

及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物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宜春银锂资产总额 528,985.50 万元，负债总额

217,312.22 万元，净资产 311,673.28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3,608.92

万元，利润总额 176,284.31 万元，净利润 150,319.63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

计）。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宜春银锂资产总额 320,110.19 万元，负债总额

141,543 万元，净资产 178,567.19 万元；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77,181.38 万

元，利润总额 -15,065.57 万元，净利润-13,106.0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银行签订相关协议，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由公

司与合同对象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最

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四、其他说明 

公司为全资下属公司宜春银锂调剂增加担保有助于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保

障其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宜春银锂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且本次调剂

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将与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宜春银锂在银行办理融资

业务分别提供不超过1.8亿元和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业务范

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公司合计担保额度为1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79%，实际担保金额为4.5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6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暂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亦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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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